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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销售机构为汇丰晋信龙

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类别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部分销售机构签署的开放

式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23年11月30日起，本公司新增部分销售机构为汇丰晋信龙

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类别（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销售机构。 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9244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hsbcjt.cn

客户服务电话：021-20376888

（2）各代销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公司网站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48821 www.taixincf.com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21 www.1234567.com.cn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88-8 www.fund123.cn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2554 www.5ifund.com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020-89629066 www.yingmi.com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159-9288 https://danjuanfunds.com/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010-66045678 www.txsec.com、https://jijin.txsec.com/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9-200-022 licaike.hexun.com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821-5399 www.noah-fund.com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8-887 www.zlfund.cn、www.jjmmw.com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400-818-8000 www.myfund.com

深圳新华信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00-5767 www.xintongfund.com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118 kenterui.jd.com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5055-4 www.duxiaomanfund.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或95551 www.chinastock.com.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1618 www.i618.com.cn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s.ecitic.com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400-990-8826 www.citicsf.com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5000或95391 www.tfzq.com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新增上述销售机构为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份额类别代销机构予以说明，代销机构是否支持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以

代销机构规定为准，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则执行。 代销机构可以在不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

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具体促销安排和业务规则以代销机构的规定和执行为准。 投资者

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2）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

有风险，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

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

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

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30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盈米基金为汇丰晋信大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代销

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盈米基金”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23年11月30日起，

本公司新增盈米基金为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以下简称“本基

金” ）的销售机构。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9243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hsbcjt.cn

客户服务电话：021-20376888

（2）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yingmi.cn

联系电话：020-89629066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新增盈米基金为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

份额代销机构予以说明，代销机构是否支持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以代销

机构规定为准，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则执行。 代销机构可以在不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

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具体促销安排和业务规则以代销机构的规定和执行为准。 投资者欲了

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2）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

有风险，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

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

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

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8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恒集团” ）的控股子

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

签发的规格为1mg的注射用特利加压素《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注射用特利加压素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特利加压素

英文名/拉丁名：Terlipressin�for�Injection

主要成份 特利加压素

剂型 注射剂

规格 1mg

证书编号 2023S01828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16642023

包装规格 1瓶/盒、5瓶/盒。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34499

药品有效期 18个月

处方药/非处方药 处方药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99号

生产企业

名称：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99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

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28年11月20日

二、注射用特利加压素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特利加压素是由Ferring� Pharmaceuticals（瑞典辉凌制药公司）开发上市的

产品，1977年在瑞典首次上市，1996年我国批准进口。 特利加压素是一种合成的血管加压

素类似物，属于血管活性药物中的缩血管药物，主要用于肝硬化静脉曲张出血的止血。现临

床广泛应用于肝肾综合征、肝硬化腹水、感染性休克、烧伤、急性肝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等的

治疗。

截止目前，除莱美药业外，已有11家国内企业取得注射用特利加压素药品注册证书。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注射用特利加压素2020-2022年在中国城市公立医院终端市场销售

额分别为3.19亿元、2.60亿元、2.56亿元。

莱美药业对注射用特利加压素研发总投入为904.11万元人民币（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莱美药业取得注射用特利加压素《药品注册证书》，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

线，增加公司相关药物市场份额。 由于药品生产和销售受国家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

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特利加压素《药品注册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8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

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恒集团” ）的控股孙

公司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隆宇”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

签发的规格为10kg/袋的奥美拉唑镁《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奥美拉唑镁原料药基本情况

化学原料药名称

通用名称：奥美拉唑镁

英文名/拉丁名：Omeprazole�Magnesium

包装规格 10kg/袋

通知书编号 2023YS00790

化学原料药注册标准编号 YBY69222023

申请事项 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有效期 24个月

生产企业

名称：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南四支路2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符合仿制药审批的有关规

定，批准生产本品。 质量标准、生产工艺及包装标签照所附执行。

通知书有效期 至2028年11月23日

二、奥美拉唑镁原料药的其他相关情况

奥美拉唑镁原料药主要用于奥美拉唑镁肠溶片等制剂的生产。奥美拉唑镁肠溶片主要

用于治疗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和反流性食管炎；与抗生素联合用药，治疗幽门螺杆菌引起

的十二指肠溃疡；治疗非甾体类抗炎药相关的消化性溃疡或胃十二指肠糜烂；预防非甾体

类抗炎药引起的消化性溃疡、胃十二指肠糜烂或消化不良症状；亦用于慢性复发性消化性

溃疡和反流性食管炎的长期治疗；用于胃食管反流病的烧心感和反流的对症治疗；溃疡样

症状的对症治疗及酸相关性消化不良；用于卓-艾氏综合征的治疗。

奥美拉唑是瑞典AstraZeneca（阿斯利康）研制开发上市的第一个质子泵抑制剂，于

1988年上市，商品名洛赛克。 目前已在大多数国家批准上市，我国现已批准进口该品肠溶

片。 截至目前，除莱美隆宇外，有2家国内厂家获得奥美拉唑镁原料药上市批准。

莱美隆宇对奥美拉唑镁原料药研发总投入为184.60万元人民币（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孙公司莱美隆宇本次取得奥美拉唑镁原料药 《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

知书》，表明该原料药已符合国家相关药品审评技术标准，将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

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由于药品生产和销售受国家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

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奥美拉唑镁《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3602� � � � � � � � � �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3-064

转债代码：113573� � � � � � � � � � �转债简称：纵横转债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已

于2023年11月24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11月29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杨忠琦先生召集和主

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 《公司章程》《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或“本次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对本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审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激励对象为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

干人员，在获授股票期权时均已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本次激励计划已经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拟获授股票期权的5名激

励对象均符合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要求，不存在《管

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首次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以2023年11月29

日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授予295.00万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15.41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的《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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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2023年11月29日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295.00万份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2023年11月29日为首次授

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295.00万份，行权价格为15.41元/份。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

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及《杭州纵横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2、公司于2023年1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 2023年11月4日至2023年11月13日，公

司通过OA系统对拟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3年11月15日，公司监事会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告编号：2023-060）。

3、2023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

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激励

计划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3-062）。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

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并

于2023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杭州纵横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公告编号：2023-061）。

4、2023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2023年

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2023年11月29日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日，授予5名激励对象295.00万份股票期权。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监事

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相关规定，只有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公司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则不能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023年11月29日， 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会议通知于2023年11月24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

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董事会

确认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2023年11月29日为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授予5名激励对象295.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5.41元/份。

（三）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3年11月29日

2、首次授予数量：295.00万份

3、首次授予人数：5人

4、行权价格：15.41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1）有效期：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

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等待期：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等待期为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

之间的时间段。 授权日与首次可行权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12�个月。

（3）可行权日与行权安排：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等待期满后方可开始行权，可

行权日必须为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但下列期间内不得行权：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

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③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期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1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

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3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3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

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4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4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

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5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

司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的股票期权。 在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

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在满足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后，公司将为激励对象办理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事

宜。

7、激励对象名单及拟授予权益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权益数

量的比例

占公司股本总额比例

虞杲

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

200.00 54.79% 0.98%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4人）

95.00 26.03% 0.47%

预留部分 70.00 19.18% 0.34%

合计 365.00 100.00% 1.79%

注：1.本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

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下同；2.上述“公司股本总额” 为公司截至2023年9月30日可转债转

股后公司股本总额20,384.9297万股。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对本

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激励对象为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

干人员，在获授股票期权时均已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本次激励计划已经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拟获授股票期权的5名激

励对象均符合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要求，不存在《管

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首次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以2023年11月29

日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授予295.00万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15.41元/份。

三、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

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

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 公司于2023年11月29日授予的295.00万份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票期权摊销成本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699.47 25.24 302.88 222.76 115.41 33.17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次激励

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次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

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考虑到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

发管理、业务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次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

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具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应以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纵横通信本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的相关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纵横通信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

件均已满足；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关于授予事项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符合《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76� � � � � � � �证券简称：亚虹医药 公告编号：2023-032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APL-1706用于膀胱癌诊断和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NMPA）核准签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产品APL-1706（通用名：灌注用盐酸氨酮

戊酸己酯）用于膀胱癌诊断和管理的上市申请（NDA）获得受理。

2、上市申请获得受理后，尚需经过审评、药品临床试验现场检查、药品生产现场检查和

审批等环节，上述产品能否成功上市及上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产品获批后能否最终实现

商业目的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上述产品上市申请获得受理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项

目后续研发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灌注用盐酸氨酮戊酸己酯

申请事项：境外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申请人：Photocure� ASA；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JXHS2300108

审查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

受理。

二、药品相关情况

APL-1706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的辅助膀胱癌诊断或手术的显影剂类药物，通过与蓝

光膀胱镜的联合使用可以有效提高膀胱癌的检出率（尤其是原位癌（CIS）的检出率），使

手术切除更完全，从而降低肿瘤复发率。

APL-1706用于膀胱癌诊断的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以下简称“本研究” ）是一项比

较APL-1706联合蓝光膀胱镜 （BLC，blue� light� cystoscopy） 与标准白光膀胱镜

（WLC，white� light� cystoscopy）对膀胱癌检出率的前瞻性、受试者自身对照的多中心

III期临床试验。 主要终点指标为与标准白光膀胱镜相比，APL-1706联合蓝光膀胱镜额外

检出一个或多个膀胱癌病灶（Ta、T1和CIS期）的受试者比例。

本研究共纳入158例患者，37例患者为培训病例，6例患者被随机分配至标准白光膀胱

镜对照组，1例患者退出，剩余114例患者构成全分析集（FAS）。 在97例确诊为Ta、T1和

CIS的患者中（mFAS），与标准白光膀胱镜（WLC）相比，共有42例（43.3%）受试者经

APL-1706联合蓝光膀胱镜（BLC）额外检出一个或多个膀胱癌病灶（p〈0.0001）。 114例

患者中，13例（11.4%� ，13/114）的患者存在CIS病灶，其中11例（84.6%，11/13）的CIS患

者在BLC下额外检出了一个或多个WLC未发现的CIS病灶。 本研究证实了在中国患者中，

APL-1706联合BLC在膀胱癌检测方面优于WLC，尤其是CIS的检出，并且其耐受性良好。

三、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

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

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目前上述产品的上市申请获得受理

后，尚需经过审评、药品临床试验现场检查、药品生产现场检查和审批等环节，上述产品能

否成功上市及上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产品获批后能否最终实现商业目的也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上述产品上市申请获得受理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项目

后续研发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进

行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79� � � � � �证券简称：重庆港 公告编号：临2023－048

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11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核，并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

梅彬、任川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红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同

时免去梅彬总工程师职务。

梅彬、任川和刘红伟均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

罚及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梅彬、任川和刘红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梅彬、任川和刘红伟简历

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30日

附件：

梅彬、任川、刘红伟简历

梅彬，男，汉族，196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重庆港九龙坡

港埠公司钳工、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机修厂厂长助理、副厂长，机械作业一区主管工程师、

主任工程师，调度室副主任，总工程师助理，重庆港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重庆港

九客运总站技术工程部经理，重庆港九九龙坡港埠公司操作部副经理（主持工作）、工程技

术部经理，重庆港九九龙坡港埠公司公司经理助理兼技术部经理，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九龙坡集装箱码头分公司副经理，重庆港务物流集团公司设备技术部部长，重庆港股份有

限公司设备技术部部长。 现任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

任川，男，汉族，1973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重庆港口

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科员，长寿港埠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党委书记、副经

理，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港埠分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副经理，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猫儿沱港埠分公司党委

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果园集装箱码头公司筹备组副组

长、监事、党总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重庆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重庆港承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党支部书记，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武装部部长，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港航经

营部部长、直管单位党委委员，重庆珞璜港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现任重庆港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重庆珞璜港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刘红伟，男，汉族，197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重庆港

九龙坡公司财务科会计，重庆港口局和港务集团财务处会计，重庆港务物流集团财务处副

处长、资产财务部副部长、部长、财务部部长，重庆港务物流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法

定代表人）、董事、副董事长，重庆港务物流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书记、总经

理、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现任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证券代码：688253� � �证券简称：英诺特 公告编号：2023-056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或

“苏州新建元” ）及其一致行动人YuanBio� Venture� Capital� L.P.（以下简称“信息披露

义务人二” 或“开曼元生” ）通过大宗交易及履行已披露的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进行股

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6,880,395股减少

至6,802,9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05685%减少至4.99997%，不再是公司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3年11月28日收到股东苏州新建元及其一致行动人开曼元生发来的 《北京

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14栋423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元生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合伙人 苏州新建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伙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名称 YuanBio�Venture�Capital�L.P.

注册地址

Sertus�Chambers,�Governors�Square,�Suite�#5-204,23�Lime�Tree�Bay�Avenue,P.

O.Box�2547,Grand�Cayman,�KY1-1104,�Cayman�Islands.

企业类型 豁免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Yuansheng�Capital�L.P.

主要合伙人 Starr�International�Investments�Ltd.以及其他合伙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苏州新建元 大宗交易

2023年10月23日至

2023年11月28日

人民币普通股 77,400 0.05689%

注：除上述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近期其他减持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苏州新建元

合计持有股份 4,003,200 2.94221% 3,925,800 2.885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4,003,200 2.94221% 3,925,800 2.88533%

开曼元生

合计持有股份 2,877,195 2.11464% 2,877,195 2.114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877,195 2.11464% 2,877,195 2.11464%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通过大宗交易及履行已披露的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进行股份

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 本次权益变动中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

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6、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5033� � � � � � � � �证券简称：美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4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 赎回金额：3700.00万元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经公司于2023年5月17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万元用的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

长在上述有效期及资金额度内行使该项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3年9月，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370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3日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本次赎回产

品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实际

收益率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金额

实际收

益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款 3700 2.53% 2023-9-14 2023-11-14 3,700.00 15.60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到期赎回并划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本次收回本金3700.00万元，

并收到理财收益15.60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西安银行金丝路安心盈系列日日盈 4,400 4,400

7.60

-

2 西安银行金丝路安心盈系列日日盈 500 500 -

3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 500 1.14 -

4

中信银行同盈象固收稳健季开28

号Z（上市企业专属）

500 500 0.60 -

5 中信银行日盈象天天利1号C款 1,500 1,500 1.45 -

6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2,500 2,500 5.83 -

7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 500 1.18 -

8

西安银行金丝路理财聚利双季盈

182天B

1,000 1,000 6.04 -

9 中信银行共赢稳健天天利 2,000 2,000 7.68 -

10 西安银行金丝路安心盈系列日日盈 1,000 1,000 3.88 -

11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7.00 -

12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 1,000 2.43 -

13 西安银行金丝路安心盈系列日日盈 1,500 1,500 7.22 -

14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3,500 3,500 16.38 -

15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 1,000 4.63 -

16 西安银行金丝路安心盈系列周周盈 1,500 1,500 11.77 -

17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3,800 3,800 17.42 -

18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800 800 3.52 -

19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3,700 3,700 15.60 -

合计 34,200 34,200 121.37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4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0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8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0

总理财额度 15,000

特此公告。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9日


